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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关于印发 
《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商业网点经营管理办

法》的通知 
 

各分院、部门： 

    《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商业网点经营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3

年第 25 次院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6 日         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商业网点经营管理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对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（以下简称“学

院”）商业网点经营行为的管理，维护校园环境的整洁、卫生，

维持合理规范的经营秩序，保障全校教职员工、学生和商业网点

经营户的合法权益，以进一步规范管理、有序监控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的商业网点，是指在校区内以全校学生

和教职工为主要经营对象，进行盈利性经营活动的固定性店铺和

流动性摊铺。 

第三条  商业网点的经营户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

相关规章制度，文明合法经营。在经营过程中，经营户必须按照

与学院签订的合同中确定的经营范围，在获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

批准后合法经营。经营者在未取得相关行业规定的经营许可证和

工作人员从业许可前，不得擅自开业经营。 

第四条  经营户销售商品应按照国家法规、政策和行业规

定，保证所售商品系合法生产、销售的商品，商品上应注明品名、

产地、生产日期、规格、等级等信息。经营户不得销售国家明令

淘汰或禁止销售的产品。 

第五条  经营户需保证其工作人员已经获得了相关部门的

从业许可，身体健康且无传染性疾病。销售食品、制配眼镜和美

容美发等经营户，必须严格按照国家、地方和行业内部的有关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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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标准严格执行。对于经营户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器具设

备的卫生消毒状况，学院有权进行检查，检查不合格的，有权要

求整改直至解除与经营户所签的合同。 

第六条  经营户销售的商品须做到明码标价，销售商品和提

供服务应照章收费。经营户不得额外收取服务费用，不得无故提

高商品价格。 

经营户须严格执行学院校园卡消费相关规定，不给盗用他人

校园卡恶意消费提供方便。对给予盗用行为提供方便的经营户，

一经查实，须赔付被盗校园卡用户的经济损失，并接受学院的通

报批评。 

第七条  经营户是所在商业网点安全的第一负责人，对所在

商业网点的食品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安全生产、劳动纠纷等负法律

责任。 

经营户在经营服务时，应当用文明礼貌用语，对顾客的询问，

要耐心予以解答。经营户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应避免与顾客发生争

吵。 

经营户始终坚持为师生服务的宗旨，发挥后勤服务工作的育

人功能，主动征求师生意见，不断改进服务方式、方法，提高服

务质量。 

第八条  经营户应在承租的营业场所内营业，未经学院允

许，不得在校园公共道路和公共空地上搭建摊棚、摆设摊铺，也

不得在校园内乱贴宣传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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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户不能擅自将学院提供给其他教职员工和学生使用的

公共设施用于自身的经营活动。不准遮挡、移动或变更商业网点

房屋附属的安全设施、设备。经营户不得将商业经营网点用房作

为居住场所。 

经营户应做到商业网点“门前卫生三包”，做好垃圾清理工

作，严禁在公共场所堆放杂物和晾晒衣服。 

第九条  严禁在出租房内张贴或摆设迷信、色情、反动等有

损师生身心健康、违背精神文明建设的不良物品，如有发现，应

及时搬离；情节严重的，学院有权解除与经营户所签的合同。 

第十条  经营户应当将经营事项和服务承诺以显著方式张

贴在经营用房的显著位置。 

为了保障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利益，学院特设置服务承

诺、投诉电话 0575-88056842。并设有邮箱 ypxywhq@163.com 接

受投诉。对于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电话、网络留言投诉，学院调查

核实的，反映给经营户落实整改。经营户对学院的整改要求，应

积极配合，并在收到整改通知后 3 日内拿出整改方案，一周内完

成整改工作。逾期不整改或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，学院有权按照

双方所签合同的约定给予处罚。 

第十一条  学院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产品质量和服务

质量监督检查，对于学院的检查，经营户不得拒绝。对于学院提

出的整改意见，经营户应积极配合及时落实整改，逾期不整改或

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，学院有权解除与经营户所签的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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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经营期间违反本管理办法，视情节，将按合同规

定进行扣违约金、赔偿损失、停业整顿、终止合同等处理。违约

金在通知单送达后七个工作日内交学院计财处，累积违约金超出

保证金的，没收保证金，终止合同；停业整顿在通知单送达之时

立即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作为双方所签合同的附件，与合同内容不

一致的，以合同约定为准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资产经营公司负责

解释。原文件《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商业网点经营管理条例》

（绍学院元培〔2014〕39 号）即行废止。 

 

 

 

 

抄送：董事会。 

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2023 年 12 月 26 日印发 


